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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9日讯 湘潭竹埠港重金属
废渣场被列为湘江流域重点工程治理项
目之一。今日上午，省人大常委会湘江流
域综合治理专题调研组来到竹埠港渣场，
该处正在进行全封闭填埋式处置。

就地全封闭填埋金属废渣
竹埠港渣场沿湘江边已修建约1.2公

里长的拦渣坝，2米宽，坝体向下延伸至天
然黏土层，防止废渣进入湘江。

湘潭市环保局局长陈铁平介绍，渣场
分为三个填埋区，依次分段做好底部防渗
系统，并有效地倒运废渣、避免二次污染
以及降低渗滤液的产出量。同时，封场绿

化， 防止地表水再进入渣场。 到今年10
月，将完成全部填埋工作。

历史原因堆存约260万吨
据了解， 竹埠港渣场是上世纪50年

代来逐年累积形成， 占地面积近10万平
方米，累积有260万吨，主要含有害重金
属锰、镉、铅，沿湘江河堤呈长条形分布。

由于历史原因，渣场长期以来无人
管理。同时，渣场与湘江仅相隔约10米
的天然山坡河堤， 在雨水的冲刷下，渗
滤液直接流入湘江，且存在垮塌冲入湘
江的安全隐患和环境风险，治理已刻不
容缓。

26家企业明年底全退出

“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已经开始把
生产基地搬迁到锰矿地区， 现有的企业要
外迁到下游或异地。”陈铁平介绍，竹埠港
要尽快实现“退二进三”，从污染严重的第
二产业中全身而退， 周边的26家企业在
2013年底完成全部搬迁后，竹埠港渣场将
搞物流和商业居住等产业。

“沿江风光带也是因为这个渣场的阻
隔没有建好吧？”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力
峰强调，污染严重超标的企业必须关停，完
成长株潭沿江风光带的完整连接。

■记者 何志华

本报4月9日讯 今后， 在长沙申领
小额贷款更容易了。今天，《长沙市促进
就业小额担保贷款实施办法》 正式公
布，新办法放宽了对申请人员的户籍限
制。

长沙市小额担保贷款中心主任赖建
辉表示，按新规定，只要是在法定劳动年
龄以内、具备一定创业能力和创业条件，
在长沙市（含六区三县、市）自主创业的
个人（含合伙经营），其自筹资金不足的
部分，都可以申请小额担保贷款。

此外，长沙市还将个人申请小额担
保贷款的最高额度由5万元一举提高到
10万元。

若是符合条件的个人合伙经营或
组织起来就业的， 贷款额度还能更高，
有关部门会根据人数和项目情况适当
扩大贷款规模，进行联合贷款，最高贷
款额度不超过100万元。 劳动密集型小
企业申请贷款，根据项目情况和实际招
用人数合理确定贷款额度，最高额度为
300万元。

个人贷款期限为两年。借款人有延
期要求的，向担保中心提出申请，经担
保中心和经办银行批准， 可以展期一
次，延期期限不超过一年。

劳动密集型小企业贷款期限不超
过两年。具体还款方式由贷款企业和经
办银行签订的合同确定。 对信用良好，
按时还本付息且贷款使用效益好的，可
给予二次贷款。目前为止，个人最高的
二次贷款金额已经突破20万元。

■本报记者

长沙小额贷款放宽户籍提高额度
个人最高可贷10万元，期限两年，还可申请延期一年

湘潭竹埠港废渣将全封闭填埋
周边26家企业明年底全部搬迁 长株潭沿江风光带将完整连接

社区劳动服务保障中心———街道
（乡镇）公共服务站———区、县（市）担
保中心———经办银行

（需提供材料：贷款申请人的居民
身份证和户口簿、 贷款申请书、《营业
执照》或相关证明、固定的经营场地和
一定的自有资金证明、 需要提供的其
他证明、 合伙经营的还需提供工商部
门认定的合伙经营证明）

1、经工商部门或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租赁或承包
经营，或从事出租车营运、客运货运的必须出具租赁承
包合同，或提供营运证；从事种养殖业的，必须由当地
乡级以上人民政府开具经营证明；

2、有固定的经营场地（运输业除外）和一定的自筹
资金，自筹资金不低于项目所需资金的40%；

3、从事的经营项目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政策、法规；
4、具备还贷能力；
5、无不良记录，信用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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